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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概 述 2008 年 首 九 個 月 的 整 體 貪 污 情 況 及 廉 政 公

署 在 2009 年 推 行 的 主 要 反 貪 措 施 。  

 
 
貪 污 舉 報  

 
2. 廉 政 公 署 在 2008 年 首 九 個 月 共 接 獲 2,549 宗 貪 污 舉

報，較 2007 年 同 期 的 2,694 宗 減 少 5%。可 追 查 的 舉 報 亦 下 跌 5%，

由 2,080 宗 跌 至 1,975 宗 。  

 
3. 期 內 ， 廉 署 共 接 獲 222 宗 與 下 列 選 舉 有 關 的 投 訴 ：  

 
2007 村 代 表 選 舉  2 

2007 區 議 會 選 舉  101 

2007 立 法 會 補 選  12 

2008 村 代 表 補 選  3 

2008 立 法 會 選 舉  102 

 
4. 此 外 ， 各 有 1 宗 舉 報 涉 及 1988 及 2000 年 的 立 法 會 選

舉 。 在 這 些 舉 報 當 中 ， 可 追 查 的 舉 報 共 有 202 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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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 接 獲 的 2,549 宗 貪 污 舉 報 中 ， 涉 及 私 營 機 構 的 個 案

仍 然 高 企，佔 65%，而 涉 及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共 機 構 的 分 別 佔 29%及

6%。  

 
6. 2008 年 首 九 個 月 ， 共 有 246 人 在 133 宗 與 選 舉 罪 行 無

關 的 案 件 中 被 檢 控 ， 檢 控 人 數 及 案 件 宗 數 分 別 較 2007 年 同 期 下

跌 0.4%及 0.7%；以 人 數 及 案 件 計 算，定 罪 率 分 別 為 85%及 86%。 

 
 
貪 污 情 況  

 
7. 香 港 的 貪 污 情 況 依 然 受 到 控 制 。 2008 年 首 九 個 月 ， 涉

及 政 府 部 門 的 舉 報 上 升 2%， 而 涉 及 私 營 機 構 和 公 共 機 構 的 舉 報

則 分 別 下 跌 7%及 16%。  

 
8. 雖 然 涉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舉 報 數 字 與 去 年 同 期 比 較 大 致 相

同，但 廉 署 仍 然 關 注 有 公 務 員 濫 用 職 權、在 採 購 物 品 及 服 務 過 程

中 行 為 失 當、未 有 克 盡 監 管 職 責、與 有 公 務 往 來 的 人 士 有 不 良 交

往、涉 及 非 法 賭 博 及 債 台 高 築 等 情 況。承 接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與 廉 署

自 2006 年 12 月 起 合 力 推 行 「 持 廉 守 正  – 誠 信 領 導 計 劃 」 的 動

力 ， 廉 署 現 正 透 過 由 81 個 決 策 局 ／ 部 門 的 150 名 誠 信 事 務 主 任

組 成 的 現 存 網 絡 ， 培 養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誠 信 文 化 。  

 
9. 與 2007 年 同 期 比 較，廉 署 接 獲 公 共 機 構 的 貪 污 舉 報 錄

得 16%的 跌 幅﹙ 由 191 宗 減 至 161 宗 ﹚；其 中 涉 及 醫 院 管 理 局（ 30
宗 ）和 區 議 會（ 20 宗 ）的 舉 報 最 多。有 關 醫 院 管 理 局 的 舉 報 主 要

涉 及 採 購 過 程 中 的 舞 弊 行 為、挪 用 藥 物 及 員 工 管 理 問 題。有 關 區

議 會 的 舉 報 涉 及 挪 用 公 帑 和 以 詐 騙 手 段 申 請 發 還 議 員 助 理 薪 酬

支 出。濫 用 職 權、公 職 人 員 行 為 失 當、挪 用 公 帑，以 及 與 採 購 有

關 的 舞 弊 行 為 ， 均 是 涉 及 公 共 機 構 的 主 要 貪 污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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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涉 及 私 營 機 構 的 舉 報 下 跌 7%（ 由 1,778 宗 減 至 1,645
宗 ）。 儘 管 涉 及 樓 宇 管 理 的 舉 報 有 下 跌 的 趨 勢 ， 但 仍 佔 私 營 機 構

整 體 舉 報 的 43% （ 714 宗 ）， 廉 署 對 業 界 的 貪 污 情 況 仍 然 關 注 。

大 部 分 涉 及 樓 宇 管 理 的 舉 報（ 60%）與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的 運 作 和 管

理 有 關。調 查 有 證 據 顯 示，負 責 樓 宇 翻 新 工 程 的 建 築 師 樓、樓 宇

管 理 顧 問 及 承 建 商 涉 嫌 參 與 集 團 式 貪 污。為 推 廣 具 問 責 性 的 樓 宇

管 理 文 化，社 關 處 在 5 月 推 出「 優 質 管 理  誠 信 維 修 」推 廣 活 動，

內 容 包 括 多 項 大 眾 傳 媒 節 目 及 地 區 活 動。社 關 處 又 自 6 月 起 設 立

「 一 站 式 」諮 詢 熱 線 及 專 題 網 站，以 方 便 市 民 諮 詢 與 樓 宇 維 修 及

翻 新 工 程 相 關 的 防 貪 服 務 及 查 閱 相 關 的 防 貪 指 引 。  

 
11. 另 一 個 廉 署 關 注 的 範 疇 ， 是 金 融 及 保 險 業 （ 105 宗 個

案 ）。 業 內 的 貪 污 行 為 主 要 涉 及 以 不 當 手 法 批 核 貸 款 及 按 揭 、 騙

取 保 險 賠 償、虛 假 或 無 牌 進 行 認 股 權 證 交 易、未 經 授 權 而 披 露 客

戶 資 料 ， 以 及 將 生 意 轉 給 競 爭 對 手 。  

 
12. 整 體 來 說 ， 廉 署 打 擊 貪 污 的 措 施 仍 然 奏 效 。 具 名 舉 報

貪 污 人 士 的 比 例 高 達 73%，反 映 市 民 繼 續 鼎 力 支 持 廉 署 的 肅 貪 工

作 。  

 
2009 年 將 推 行 的 主 要 措 施  

 
13. 未 來 一 年 ， 廉 署 將 繼 續 集 合 執 行 處 、 防 止 貪 污 處 、 社

區 關 係 處 的 專 長 和 資 源 打 擊 貪 污 。 廉 署 一 直 優 先 處 理 的 範 疇 如

下 ：  

 
金 融 及 保 險 業  

 

14. 廉 署 調 查 顯 示 ， 有 高 層 人 員 ， 尤 其 是 上 市 公 司 主 席 、

董 事 及 專 業 顧 問 參 與 一 些 涉 及 貪 污 的 商 業 詐 騙 ， 令 廉 署 非 常 關

注 ， 更 認 為 有 必 要 加 強 力 度 提 高 商 界 的 企 業 管 治 及 向 它 們 推 廣 道

德 操 守 。 廉 署 對 該 些 貪 污 罪 犯 的 犯 案 手 法 ， 以 及 一 些 令 上 市 公 司

無 法 實 踐 良 好 管 治 的 問 題 進 行 研 究 ， 又 參 照 本 地 及 國 際 管 治 常

規 ， 以 制 訂 最 佳 常 規 供 上 市 公 司 採 用 。 廉 署 獲 得 本 地 監 管 機 構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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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會 及 專 業 團 體 的 支 持 ， 將 於 年 底 與 監 察 部 和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合 辦

「 金 融 領 域  誠 信 管 治 」 研 討 會 ,向 約 300 名 本 港 上 市 公 司 的 董

事、高 級 行 政 人 員 及 專 業 人 士 宣 揚 誠 信 管 治，以 及 向 他 們 派 發《 良

好 管 治 與 內 部 監 控 ： 上 市 公 司 防 貪 指 引 》。  

 

15. 由 於 有 需 要 鞏 固 投 資 者 對 香 港 的 信 心 ， 廉 署 會 繼 續 密

切 注 視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與 各 監 管 機 構 、 專 業 團 體 及 主 要 商 會 合 作 ，

提 高 上 市 公 司 的 道 德 標 準 和 專 業 水 平 。  

 

中 小 企 業  

 

16. 廉 署 亦 留 意 到 ， 香 港 與 廣 東 之 間 的 跨 境 業 務 發 展 迅

速，遂 於 2008 年 4 月 與 廣 東 省 人 民 檢 察 院 合 辦「 守 法 誠 信 」粵 港

中 小 企 業 會 議 。 為 延 續 會 議 的 成 效 ， 社 關 處 會 透 過 有 關 的 商 會 及

組 織 向 中 小 企 推 介 《「 守 法 誠 信 」 粵 港 中 小 企 業 防 貪 指 引 》 及 提

供 廉 署 的 防 貪 服 務 。 中 小 企 亦 會 獲 提 供 處 理 業 務 內 部 監 控 的 「 防

貪 錦 囊 」。 香 港 中 小 型 企 業 商 會 亦 承 諾 在 其 舉 辦 的 「 2008 年 最 佳

中 小 企 業 獎 」的 評 審 標 準 中 加 入 誠 信 管 理 的 元 素 ， 鼓 勵 中 小 企 營

運 者 推 行 良 好 公 司 管 治 。  

 

政 府 資 助 機 構 ／ 慈 善 機 構  

 
17. 政 府 資 助 機 構 跟 政 府 部 門 一 樣 ， 必 須 時 刻 保 持 高 度 誠

信 。 機 構 若 未 能 迅 速 處 理 指 引 不 足 和 缺 乏 監 管 的 情 況 ， 便 會 讓 一

些 職 員 有 機 可 乘 ， 得 以 進 行 貪 污 和 其 他 舞 弊 行 為 。 廉 署 因 此 會 為

政 府 資 助 機 構 推 出 一 項 為 期 兩 年 的 誠 信 計 劃 ， 以 協 助 它 們 制 訂 建

立 誠 信 策 略 和 提 高 職 員 在 執 行 職 責 時 恪 守 誠 信 的 意 識 。  

 
18. 香 港 的 慈 善 機 構 數 目 已 由 2005 年 的 4,000 多 間 增 至

2008 年 的 超 過 5,300 間 ； 在 2006／ 2007 年 的 可 扣 除 稅 款 的 慈 善

捐 款 更 高 達 60 億 元 。 我 們 必 須 確 保 龐 大 的 市 民 捐 款 獲 得 適 當 保

障 和 運 用 。 廉 署 將 會 就 慈 善 機 構 的 籌 款 活 動 進 行 防 貪 研 究 ， 藉 此

增 加 對 籌 款 活 動 和 發 放 捐 款 收 益 的 管 控 ；聯 同 相 關 監 管 機 構 公 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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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 律 守 則 和 《 防 貪 錦 囊 》， 以 協 助 慈 善 機 構 檢 討 和 加 强 管 治 架 構

和 管 理 方 式 ； 舉 辦 講 座 ， 以 提 高 職 員 的 道 德 意 識 。  

 
教 育  

 
19. 我 們 繼 續 向 年 青 人 推 廣 正 面 價 值 觀 。 本 年 7 月 ， 社 關

處 舉 辦 一 項 全 港 錄 像 短 片 創 作 比 賽 ， 吸 引 了 125 個 隊 伍 約 共 600 
名 中 學 生 和 年 青 人 參 加 。 獲 獎 作 品 將 輯 錄 成 中 學 的 德 育 教 材 。 我

們 也 會 與 校 長 、 教 師 、 相 關 機 構 合 作 向 高 中 學 生 推 行 「 廉 政 大 使

計 劃 」，以 配 合 2009 年 推 行「 3–3–4 學 制 」下 的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」。

獲 招 募 的 學 生 大 使 ， 將 會 協 助 向 同 學 推 廣 正 面 價 值 觀 。  

 
20. 我 們 又 與 本 地 各 間 大 專 院 校 緊 密 合 作 ， 共 同 製 作 防 貪

單 元 以 納 入 建 築 相 關 的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內 ，並 會 協 助 院 校 教 授 這 些

單 元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探 討 可 否 在 不 同 專 業 人 員 和 指 定 行 業 ， 包 括

建 築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、 保 險 中 介 人 員 、 地 產 代 理 、 證 券 從 業 員 的 資

格 檢 定 考 試 和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中 ， 加 入 防 貪 和 專 業 道 德 的 元

素 。  

 
21. 除 推 行 上 述 各 項 措 施 外 ， 我 們 也 會 – 

 
a) 與 專 業 團 體 合 編 一 套 使 用 簡 便 的 財 務 管 理 實 務 指 南 ，

供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其 他 大 厦 管 理 團 體 使 用 ， 並 會 透 過

地 區 性 的 研 討 會 和 工 作 坊 推 介 該 套 實 務 指 南 ， 協 助 大

厦 管 理 團 體 推 行 具 問 責 性 的 財 務 管 理 ；  

b) 檢 討 飲 食 業 和 其 他 公 共 娛 樂 場 所 的 發 牌 和 監 管 程 序 ，

並 以 公 眾 安 全 和 衛 生 為 關 注 重 點 ， 藉 此 加 强 個 別 部 門

之 間 的 互 補 成 效 及 減 低 貪 污 風 險 ；  

c) 協 助 醫 院 管 理 局 以 公 私 營 合 作 計 劃 的 模 式 ， 聯 同 私 家

醫 生 向 公 眾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， 以 確 保 提 供 優 質 醫 療 服 務

及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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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) 繼 續 向 2009 東 亞 運 動 會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適 時 的

防 貪 建 議 ， 確 保 其 運 作 能 抵 禦 貪 污 及 該 公 司 會 以 公

平 、 公 開 、 問 責 的 方 式 舉 辦 運 動 會 ； 及  

e) 透 過 組 織 市 民 參 觀 廉 署 大 樓 、 2009 年 廉 署 電 視 劇 集 的

宣 傳 活 動 及 與 區 議 會 的 合 作 計 劃 ， 繼 續 爭 取 市 民 對 反

貪 工 作 的 支 持 。  

 
職 員 培 訓  

 
22. 在 內 部 工 作 方 面 ， 我 們 會 加 強 對 司 法 會 計 的 培 訓 ， 尤

其 是 在 檢 查 和 解 釋 會 計 和 財 務 記 錄 、 資 產 追 查 、 擬 備 財 務 狀 況 報

告 與 分 析 、 演 示 財 務 數 據 、 在 法 庭 給 予 專 業 證 供 等 方 面 ， 以 提 高

我 們 的 財 務 調 查 能 力 ； 又 會 同 時 在 調 查 工 作 中 透 過 研 究 和 發 展 嶄

新 資 料 鑑 證 工 具 與 方 法 ， 加 強 電 腦 資 料 鑑 證 方 面 的 調 查 能 力 。  

 
總 結  

 
23. 廉 署 從 多 方 面 入 手 ， 致 力 在 社 區 推 廣 誠 信 文 化 。 我 們

不 懈 打 擊 貪 污，除 了 確 保 市 民 獲 得 公 平 對 待 外，更 締 造 一 個 公 平

競 爭 的 營 商 環 境 ， 讓 香 港 的 企 業 得 以 蓬 勃 發 展 。  

 
 
 
 
 
廉 政 公 署  

2008 年 10 月  
 


